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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进口废纸环境保护管理规定  

（征求意见稿） 

 

一、适用范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固体废物进

口管理办法》，进口列入限制进口目录的固体废物实行许可管理。本

规定适用于申请进口《限制进口类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目录》中

废纸的环境保护管理。 

二、申请废纸进口许可的企业类型 

申请进口废纸许可的加工利用企业（以下简称废纸企业）应为

以废纸为原料的生产企业，企业生产能力应不小于 30 万吨/年，并具

有与加工利用能力相适应的制浆、造纸等生产加工设备。 

三、废纸企业除符合《限制进口类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

保护管理规定》之外还应具备的条件 

（一）符合《造纸产业发展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等相关产业政策的要求，废纸企业或相关生产线未被列入《工业行

业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依法依规取得排污许可证，并符合排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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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证相关规定。 

（二）经所在地省级环境保护部门确定的应当实施清洁生产审

核的，应符合清洁生产审核的有关要求。 

（三）列入污染源自动监控计划的，应按照规定的时限建设、

安装自动监控设备及其配套设施，配合自动监控系统的联网，制定

自行监测方案，开展自行监测，公布自行监测信息。 

（四）废纸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近两年内没有因将进口废纸

委托给其他企业或个人代为分选或加工利用的违法行为受到行政处

罚。 

（五）废纸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近一年内没有因以下违法行

为受到行政处罚： 

1.进口废纸分选或加工利用过程产生的残余废物未进行无害化

利用或处置的，包括将上述残余废物中的废塑料未经加工清洗等方

式处理干净直接出售，以及交由个人及不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企业

进行利用或处置； 

2.未将脱墨工艺产生的脱墨渣按照危险废物管理。 

（六）具有附 1 所列的加工利用废纸的加工利用场所、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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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防治设施和措施，以及危险废物管理制度，并经所在地省级环

境保护主管部门组织核实合格。 

四、其他规定 

申请材料及相关证明材料要求、申请、审批和监督管理，变更、

遗失处理等程序，应当执行《限制进口类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

境保护管理规定》。此外，还应当提供以下证明材料: 

（一）本规定实施后首次申请进口废纸的废纸企业，应当提交

所在地省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出具的核实表（见附 1），以及省级环

境保护主管部门根据企业加工利用场地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情况出具的《监督管理情况表》（见附 2）。核

实表有效期三年。有效期内加工利用企业有新、改、扩建项目的，

核实表应当重新核实并提交。 

（二）再次申请进口废纸的废纸企业，应当提交省级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根据企业加工利用场地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环境保护主管

部门的监督管理情况出具的《监督管理情况表》。核实表过期的，应

当重新核实并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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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 

 

进口废纸企业环境保护核实表  

 

企业名称：                                                   核实的加工利用场所地址：                              

项 目 核 实 标 准 核 实 方 法 要 点 
核 实 结 果 

不合格

原因 合 格 不合格 

1．加工 

利用场所 

1.1 厂区应符合当地政府的功能区规划要求，与居民区

的卫生防护距离符合环评及其批准文件要求。加工利用

场地面积与其加工利用能力相适应。贮存场地应满足废

纸堆存量 15 天的需要，每吨废纸应具有不小于 0.8 平方

米贮存场地。 

查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

批准文件和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批

准文件（或者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意见、验收报告）；查看土地征用许可

文件或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土地、

厂房的租用合同等；现场检查。 

  

 

1.2 按功能划分厂区，包括管理区、原料区、生产区、

产品贮存区、污染控制区（包括不可利用废物的贮存和

处理区）。各功能区应有明显的界线和标识。 

查看厂区平面布置图；现场检查。   

 

1.3 加工利用场地建有围墙，地面全部硬化且无明显破

损现象。废纸的贮存、分选、加工场所，以及产品和不

可利用的废物应在具有防雨、防风、防火等功能的专门

场地内。废纸露天贮存的，应当采取防雨措施，贮存场

地雨淋废水应集中收集、处理。 

查看消防意见书、安全许可证或安监

部门意见等；现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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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核 实 标 准 核 实 方 法 要 点 
核 实 结 果 不合格

原因 
合 格 不合格 

2．加工利用

设备 

以废纸为原料的企业生产能力不应小于 30 万吨/年，并

具有与加工利用能力相适应的制浆、造纸等生产加工设

备。 

查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

批准文件和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批

准文件（或者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意见、验收报告）；设备购置合同、设

备清单等；现场检查。 

   

3.污染防治

设施和措施 

3.1 厂区具有雨污分流、污水收集系统。 

查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

批准文件和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批

准文件（或者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意见、验收报告）；现场检查。 

   

3.2 应建有与加工利用能力相适应的污水收集、处理设

施，排污口应达到国家或者地方排污口规范化要求，并

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如果独立排污，生产和生活污

水必须经过处理后达标排放，水污染物排放限值满足《制

浆造纸工业水污染排放标准》或者地方相关标准的要求，

废水监测指标必测项目为：pH、COD、BOD5、悬浮物、色

度、氨氮、总氮、总磷等指标，有含氯漂白工艺的还应

监测可吸附有机卤素和二噁英；如果污水纳管排放，生

产和生活污水经过预处理后应达到污水处理厂接管要求

后排入污水集中处理设施。2017 年底前，应完成纸浆无

元素氯漂白改造或采取其他低污染制浆技术。 

查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

批准文件和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批

准文件（或者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意见、验收报告）；查看环境监测制度

和 1 年内监督性环境监测报告；现场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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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核 实 标 准 核 实 方 法 要 点 
核 实 结 果 不合格

原因 
合 格 不合格 

3.污染防治

设施和措施 

3.3 具有分选、上料、锅炉、热电厂、焚烧炉及干法造

纸工艺的企业，应配备相应的废气治理设施，并通过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废纸分选、上料过程产生的粉尘、用

于锅炉燃料的煤粉尘及干法造纸工艺产生的粉尘污染物

排放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要求；用于供热

锅炉产生的烟气污染物排放限值排放满足《锅炉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要求；配备热电厂产生的废气污染物排

放限值符合《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恶臭

污染物排放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地方另

有标准的，应同时满足地方相关标准要求。 

废气其他污染物监测指标应结合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文件和所在地县级以上环保部门要求确定；配备锅炉或

热电厂的监测指标为相应执行标准中规定的污染物指

标。必测指标为 SO2、NOx、烟气黑度、烟尘、颗粒物等

指标，配备热电厂的还应监测汞。 

查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

批准文件和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批

准文件（或者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意见、验收报告）；查看环境监测制度

和 1 年内监督性环境监测报告；现场

检查。 

   

3.4 应配备噪声治理设施，厂界噪声应符合《工业企业

厂界噪声环境排放标准》要求或者地方相关标准要求。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准

文件和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批准文

件（或者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验收报告）；查看 1 年内监督性环境监

测报告。 

   

3.5 废纸制浆、造纸过程中分选出的不可再利用的废渣，

应使用防漏设施盛装运输，避免污水和废渣撒漏。 
查看环境管理制度；现场检查。    

3.6 依法依规取得排污许可证，并符合排污许可证规定。 查看排污许可证。    



 

 —  8  — 

项 目 核 实 标 准 核 实 方 法 要 点 
核 实 结 果 不合格

原因 
合 格 不合格 

3.污染防治

设施和措施 

3.7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渣、污水处理污泥和其他不可

利用废物的贮存设施应有防风、防雨和防渗措施。对该

类废物进行无害化处置，自行处理处置的，应当通过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污染物达标排放；委托其他单位处理

处置的，所委托的单位必须符合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有关

规定。分选或加工利用过程产生的废塑料需要销售给其

他单位作为原料利用的，必须在销售前经加工清洗等方

式处理干净（委托其他单位清洗的，所委托的单位必须

符合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有关规定），且接收单位应符合环

保要求并具有相应种类废塑料的无害化加工利用能力。 

查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

批准文件和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批

准文件（或者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意见、验收报告）；查看处理处置协议，

废塑料委托清洗协议，接收单位具有

相应种类废塑料无害化加工利用能力

的证明文件；查看经营记录簿、销售

发票；现场检查。 

   

3.8 脱墨工艺产生的脱墨渣及其他危险废物的贮存设施

应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要求，并通过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企业自建焚烧设施处置脱墨渣的，焚

烧设施建设及废气排放限值应符合《危险废物焚烧污染

控制标准》要求，并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产生的焚

烧飞灰应交给具有相应危险废物经营资质的单位处置；

脱墨渣不能自行处置的，应交给具有相应危险废物经营

资质的单位处置。 

自建焚烧设施的，查看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准文件和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批准文件（或者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验收报告 

），并查看 1年内监督性环境监测报告；

委托处置的，查看处理处置协议、核

实转移申请、转移联单（含返还联单）

和处理单位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经

营情况记录簿；现场检查。 

   

3.9 禁止将进口的废纸交给其他单位或个人分选后再加

工利用。 

查看经营情况记录簿及有关固体废物

进口、运输，产品销售等环节的原始

凭证，如报关单、运输合同、付款单

据、销售发票、纳税申报表、税收缴

款书（完税凭证）等；现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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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核 实 标 准 核 实 方 法 要 点 
核 实 结 果 不合格

原因 
合 格 不合格 

3.污染防治

设施和措施 

3.10 建立进口固体废物加工利用经营情况记录制度。应

如实记载每批进口固体废物所使用的许可证号、报关日

期、进口金额、进口口岸、进口数量，到厂日期和数量，

运输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加工处理或者利用进口废

物量、时间、产量和流向。  

查看经营情况记录簿及有关固体废物

进口、运输，产品销售等环节的原始

凭证，如报关单、运输合同、付款单

据、发票、纳税申报表、税收缴款书

（完税凭证）等。现场检查原料和产

品的库存、加工利用、销售情况及不

可利用废物的处理情况。 

   

3.11 有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以及相应的应急物资、设

备、场所，如应急处置的常规用品、人员自身防护装备、

应急监测仪器等。 

查看应急预案演练记录以及相关培训

记录；查看购置发票等原始凭证；现

场检查。 

   

3.12 设置专门部门或专人负责检查、督促、落实本单位

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的相关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

工作。 

查看环境管理制度文本，现场询问管

理人员。 
   

3.13 所进口的废纸必须符合《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

物环境保护控制标准-废纸或纸板》要求。未发现有进口

不符合《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控制标准-

废纸或纸板》的废纸。 

查看经营情况记录簿、固体废物进出

口检验检疫记录；现场检查。 
   

3.14经所在地省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确定的应当实施清

洁生产审核的企业，应符合清洁生产审核有关要求。 

查看加工利用企业所在地省级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公布清洁生产审核名单，清

洁生产审核有关证明文件等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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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核 实 标 准 核 实 方 法 要 点 
核 实 结 果 不合格

原因 
合 格 不合格 

3.污染防治

设施和措施 

3.15列入污染源自动监控计划的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限建

设、安装自动监控设备及其配套设施，配合自动监控系

统的联网；纳入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名单的，应当安装或

完善主要污染物自动监测设备，并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联网，并应当制定自行监测方案，开展自行监测，公布

自行监测信息。 

查看污染源自动监控计划企业名单，

自动监控设备及其配套设施建设、验

收等材料，监测方案、监测报告，自

行监测方案、自行监测记录及信息发

布情况，现场检查。 

   

4.危险废物

管理制度 

如有危险废物产生，则产生单位按照危险废物相关管理

规定，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并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申报危险废物的种类、产

生量、流向、贮存、处置等相关资料；同时应制定突发

环境事件风险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上述均需向所在地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产生的

危险废物如不能自行处理处置，则需要委托具有相关资

质的单位进行处理处置。 

查看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应急预案的

文本并是否备案；处理处置协议、转

移联单以及处理处置单位的资质及有

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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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核 实 标 准 核 实 方 法 要 点 
核 实 结 果 不合格

原因 
合 格 不合格 

企业负责人签字： 

（企业公章） 

 

 

 

现场核实人签字： 

 

现场核实人签字： 

 

核实日期：       年    月    日 

核实单位意见： 

 

 

                                                （公章） 

 

 

 

审核人签字：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填写说明： 

1.本表由加工利用设施所在地省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组织核实。 

2.《进口废纸环境保护管理规定》发布实施后首次申请进口废纸的企业必须提交本核实表原件，有效期三年。有效期内加工利用企业有新、改、 

  扩建项目的，须重新核实。 

3.现场核实人不得少于两人。核实情况记录要简练，并明确回答是否符合核实要点。本表经现场核实后由现场核实人员签字，企业负责人签字 

  并加盖企业公章。 

4.本表所引用的环境保护标准，均以核实时的有效版本为准。 

5.全部核实指标合格的，核实通过。有一项核实指标不合格的，核实不通过；对核实企业不适用的指标，需说明情况。 

6.加工利用设施所在地省级环境保护部门根据现场核实结果，在核实单位意见栏内填写核实意见，并由审核人签字，加盖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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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 

 

关于对 （填写企业名称） 申请进口废纸 

监督管理情况表  
 

  填报部门：                    省（区、市）环境保护厅（局）（章） 

1 利用设施地址  

2 项目环评文件审批号  3 项目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情况 □已验收□未验收 

4 所在地环境空气功能区分类  5 废水排水去向  

6 受纳水体名称  7 受纳水体规划功能类别  

8 污染治理设施

运行情况 

废水治理设施 
□正常 □不正常 

□其他 
废气治理设施 

□正常 □不正常 

□其他 

噪声治理设施 
□正常 □不正常 

□其他 

固体废物贮存

设施 

□ 正常 □ 不正常 

□ 其他 

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利用或者处置情况 □合格  □不合格  □其他 

10 危险废物利用或者处置情况 
□合格□不合格 

□其他 

接受危险废物单位的名称及经营许可证号: 

11 污染物排放达标情况 废水：□合格 □不合格□其他 废气：□合格 □不合格□其他 

12 污染物排放

总量控制情况 

控制项目 控制要求 企业污染物排放总量 是否符合总量控制要求 

COD    

SO2    

NOx    

NH3-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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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13 守法行为 

记录情况 

13.1 近两年内没有因以下违法行为受到行政处罚： 

进口属于禁止进口的固体废物                                  □是 □否 

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固体废物进口许可证          □是 □否 

以欺骗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固体废物进口许可证              □是 □否 

转让固体废物进口许可证，包括将进口废纸委托给其他企业或个人代为分选。       

                  □是 □否 

13.2 近一年内没有因以下违法行为受到行政处罚： 

未依法依规取得排污许可证或未按排污许可证规定排放污染物      □是 □否 

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污染物  □是 □否 

所加工利用的进口固体废物不符合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控制标

准或者相关技术规范等强制性要求                              □是 □否 

进口废纸分选或加工利用过程产生的残余废物未进行无害化利用或处置的，包括

将上述残余废物中的废塑料未经加工清洗等方式处理干净直接出售，以及交由个

人及不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企业进行利用或处置                  □是 □否                                               

环境监测或者进口固体废物经营情况未按规定向环境保护部门报告，或者在报告

时弄虚作假                                                  □是 □否 

存在未批先建等建设项目环境违法行为                          □是 □否 

未将脱墨工艺产生的脱墨渣按照危险废物管理                    □是 □否 

其他违反环境保护、海关、检验检疫等法律、法规的行为          □是 □否                                     

13.3 清洁生产审核情况： 

是否应当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                              □是 □否 

是否开展了清洁生产审核                                      □是 □否 

填报人：          审核人：          联系电话：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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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写 说 明 
 

1.企业名称按照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进行法人登记的名称

填写。利用设施地址按照企业加工利用进口固体废物的设施的实际

地址填写，有多个利用设施且地址不同的，要每个地址填写一张表。 

2.根据《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环境空气功能区分为

三类：一类区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和其他需要特殊保护的地

区；二类区为居住区、商业交通居民混合区、文化区、工业区和农

村地区。企业所在地环境空气功能区范围由企业所在地县级以上（含

县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划分，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实施。

请按上述规定分别填写一类或者二类。 

3.废水排水去向分为：不外排、直接进入海域、直接入河、排入

污水处理厂或者市政管网、进入其他单位。 

4.根据排水去向，直接入河填写河流名称；排入污水处理厂填写

污水处理厂名称；排入市政管网的填写市政排污口名称。 

5.受纳水体属于地表水的，根据《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中相关规定划分，填写地表水水域功能类别Ⅰ～Ⅴ类；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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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水体属于海域的，根据《海水水质标准》（GB3097）中相关规定

划分，填写海水水质类别一～四类；或根据地方近岸海域环境功能

区水质保护目标划分，填写一～四类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排入污

水处理厂及城市市政管网不用填写。请按上述规定分别填写地表水

Ⅰ～Ⅴ类或海水一～四类。 

6.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填写各环境保护污染治理设施是否正常运

行。有多个设施的，要分别核实。 

以下条件均满足者为合格。有按环境影响评价要求建设并经验

收合格的废水、废气、噪声治理设施及固体废物贮存设施；排污口

达到国家或者地方规范化整治要求；建立污染治理设施的运行管理

制度、操作规程，并有专职管理人员；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正常，申

请之前 1 年内未发现有擅自停运、闲置污染治理设施的现象；申请

之前 1 年内未有因污染导致的纠纷和群众投诉，或者污染纠纷与投

诉已得到妥善解决。 

7.填写企业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是否进行环境无害化处置或利用。 

以下条件均满足者为合格：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以填埋方式处置

的，必须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自行处置或者利用的，其处置或者利用设施必须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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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十四条的规定；不

自行处置或者利用的，所委托的利用处置单位必须符合建设项目环

境保护有关规定，并能够提供交接记录及相关原始凭证。 

8.填写企业危险废物是否进行环境无害化处置或利用。 

以下条件均满足者为合格：危险废物贮存、处置必须符合《危

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

准》（GB18484）和《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8）；自

行处置或者利用危险废物的，其处置或者利用必须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十四条的规定；不自行处置或

者利用的，必须依法提供或者委托给有相应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

企业处置或者利用，并能够提供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及相关原始凭证。 

9.污染物排放达标情况要附监测报告。监测报告的时间距省级环

境保护主管部门出具意见的时间超过 6 个月的无效。有多个排污口

的，要分别核实。 

以下情况为不合格：污染物监测值超过相应执行标准限值的，

该污染物排放不达标；有一个监测项目超标，该类型（废水、废气）

污染物排放不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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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项目和排放量以企业所在地设区的市级

（含）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批准为准。企业有一个（含）以上规

定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项目超标，则该企业不符合总量控制要求。 

11.守法行为记录情况由省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根据企业加工利

用场地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情况记录

填写。意见自出具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12.加工利用场地所在地省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填写，当对进口

固体废物加工利用企业是否符合《限制进口类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

物环境保护管理规定》中规定的各项加工利用企业环境保护要求。 

 


